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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 

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九條 

    申請股票上市之發

行公司雖符合本準則規

定之上市條件，但除有第

八、九、十款之任一款情

事，本公司應不同意其股

票上市外，有下列各款情

事之一，經本公司認為不

宜上市者，得不同意其股

票上市： 

(第一至第七款略) 

八、申請公司或其現任董

事、總經理或實質負

責人於最近三年內有

違反誠信原則之行為

者。 

（以下略） 

 

第九條 

    申請股票上市之發

行公司雖符合本準則規

定之上市條件，但除有第

八、九、十款之任一款情

事，本公司應不同意其股

票上市外，有下列各款情

事之一，經本公司認為不

宜上市者，得不同意其股

票上市： 

(第一至第七款略) 

八、申請公司於最近五年

內，或其現任董事、

總經理或實質負責人

於最近三年內，有違

反誠信原則之行為

者。 

（以下略） 

按現行本國企業申請上

市設立年限規定為三年，

惟對申請公司誠信原則

之審查期間為五年，為避

免申請公司因早期違規

行為影響其申請上市進

程，並為提升上市審查效

率，申請公司與其現任董

事、總經理或實質負責人

之誠信原則審查期間應

一致為宜，爰修正第一項

第八款規定，將申請公司

誠信原則之審查期間修

正為最近三年。 

第十條 

    初次申請股票上市之

發行公司，其下列人員應

將其於上市申請書件上所

記載之各人個別持股總額

之全部且總計不低於本條

第二項規定比率之股票，

扣除供上市公開銷售股

數，提交經主管機關核准

設立之證券集中保管事業

辦理集中保管後，方同意

其股票上市。但提交之股

數不足第二項所規定之比

率者，應協調其他股東補

足之： 

一、依第四、六、十六、

第十條 

    初次申請股票上市之

發行公司，其下列人員應

將其於上市申請書件上所

記載之各人個別持股總額

之全部且總計不低於本條

第二項規定比率之股票，

扣除供上市公開銷售股

數，提交經主管機關核准

設立之證券集中保管事業

辦理集中保管後，方同意

其股票上市。但提交之股

數不足第二項所規定之比

率者，應協調其他股東補

足之： 

一、依第四、六、十六、

按申請公司如屬「資訊軟

體業」且非以科技事業申

請上市者，其仍須符合獲

利能力條件，該等公司之

營運與獲利標準與一般

產業並無不同，現行規定

對「資訊軟體業」應辦理

股票集中保管人員之範

圍有較高於一般產業之

額外要求，規範目的係因

該產業具有「輕資產」之

特性，惟衡酌其他產業例

如 IC 設計、IP 授權等知

識密集產業亦具有「輕資

產」特性，然並無較高集

中保管規定，另為配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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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條第一項、第二

十條之一或第二十條

之二規定申請上市

者，其董事及持股超

過已發行股份總額百

分之十之股東。 

二、依第五條、第二十條

第三項規定申請上市

者，其應辦理股票集

中保管人員如下列各

目規定。但於其登錄

為興櫃股票期間之推

薦證券商因認購或於

興櫃股票交易期間買

賣營業證券，致持股

超過該發行公司已發

行股份總額百分之五

以上者，不在此限： 

（一）以文創事業申請上

市者，其董事、持

股超過已發行股

份總額百分之五

之股東、以專利權

或專門技術出資

而在公司任有職

務，並持有公司申

請上市時之已發

行股份總數千分

之五以上股份或

十萬股以上之股

東。 

（二）以科技事業申請上

市者，其總經理及

研發主管及前目

所訂人員。 

(以下略) 

二十條第一項、第二

十條之一或第二十條

之二規定申請上市

者，其董事及持股超

過已發行股份總額百

分之十之股東。 

二、依第五條、第二十條

第三項規定或以資訊

軟體業申請上市者，

其應辦理股票集中保

管人員如下列各目規

定。但於其登錄為興

櫃股票期間之推薦證

券商因認購或於興櫃

股票交易期間買賣營

業證券，致持股超過

該發行公司已發行股

份總額百分之五以上

者，不在此限： 

（一）以文創事業或資訊

軟體業申請上市

者，其董事、持股

超過已發行股份

總額百分之五之

股東、以專利權或

專門技術出資而

在公司任有職務，

並持有公司申請

上市時之已發行

股份總數千分之

五以上股份或十

萬股以上之股東。 

（二）以科技事業申請上

市者，其總經理及

研發主管及前目

所訂人員。 

(以下略) 

家政策推動資訊軟體業、

促進產業數位轉型，爰刪

除資訊軟體業申請上市

之特別規範，修正本條第

一項第二款第一目規定。 

第十二條 第十二條 考量初次申請股票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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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股票上市之發行

公司，其上市契約生效

後，應依前條規定辦理公

開銷售，如果所申請上市

之股票未於本公司函知之

日起算三個月內上市買賣

者，應撤銷該上市契約，

並報請主管機關備查。其

有正當理由，得申請延長

三個月，且以一次為限。

但受主要營運地國、重要

子公司註冊地國之法令限

制或經主管機關同意之重

大政經環境因素影響時，

得申請再延期，其股票上

市買賣日至遲不得逾上市

契約生效後一年，並報請

主管機關備查。 

    申請股票上市之發行

公司，其上市契約生效

後，應依前條規定辦理公

開銷售，如果所申請上市

之股票未於本公司函知之

日起算三個月內上市買賣

者，應撤銷該上市契約，

並報請主管機關備查。其

有正當理由申請延期，經

本公司同意後，得延長三

個月，且以一次為限，並

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之發行公司可能因主要

營運地、註冊地國之法令

限制，或經主管機關同意

之重大政治經濟環境因

素影響等，致其申請上市

之股票未能依規定期限

完成公開銷售及上市買

賣，爰得申請經本公司綜

合判斷認屬合理者，延長

其股票上市買賣日至遲

不得逾上市契約生效後

一年，爰修正規定如左。 

第二十八條之十一 

    申請股票第一上市之

外國發行人，其上市契約

生效後，應依前條規定辦

理公開銷售，倘申請上市

之股票未於本公司函知之

日起算三個月內上市買賣

者，應撤銷該上市契約，

並報請主管機關備查。其

有正當理由，得申請延長

三個月，且以一次為限。

但受主要營運地國、重要

子公司註冊地國之法令限

制或經主管機關同意之重

大政經環境因素影響時，

得申請再延期，其股票上

市買賣日至遲不得逾上市

契約生效後一年，並報請

主管機關備查。 

第二十八條之十一 

    申請股票第一上市之

外國發行人，其上市契約

生效後，應依前條規定辦

理公開銷售，倘申請上市

之股票未於本公司函知之

日起算三個月內上市買賣

者，應撤銷該上市契約，

並報請主管機關備查。其

有正當理由申請延期，經

本公司同意後，得延長三

個月，且以一次為限，並

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修正理由同第十二條。 

第三十七條 第三十七條 修正理由同第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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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股票在創新板

上市之本國發行公司或

外國發行人，其上市契約

生效後，應依前條規定辦

理公開銷售，倘申請上市

之股票未於本公司函知

之日起算三個月內上市

買賣者，應撤銷該上市契

約，並報請主管機關備

查。其有正當理由，得申

請延長三個月，且以一次

為限。但受主要營運地

國、重要子公司註冊地國

之法令限制或經主管機

關同意之重大政經環境

因素影響時，得申請再延

期，其股票上市買賣日至

遲不得逾上市契約生效

後一年，並報請主管機關

備查。 

    申請股票在創新板

上市之本國發行公司或

外國發行人，其上市契約

生效後，應依前條規定辦

理公開銷售，倘申請上市

之股票未於本公司函知

之日起算三個月內上市

買賣者，應撤銷該上市契

約，並報請主管機關備

查。其有正當理由申請延

期，經本公司同意後，得

延長三個月，且以一次為

限，並報請主管機關備

查。 


